附件1      
   产品开发定价岗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
	招聘岗位
	岗位职责
	任职条件

	产品开发定价岗
（经理或高级经理）
	1.产品的研发与审批（备案）；
2.定价模型搭建与维护：基于精算原理建立定价模型，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，识别和量化风险因子，对定价模型进行融合与优化。持续升级和更新定价模型，以适应市场变化；
3.协助制定车险定价策略：基于车险定价模型和市场实际情况，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，综合考虑公司目标、市场竞争力以确保定价策略的有效性和精准性；
4.监控定价效果：定期对定价结果进行回溯，监控定价模型的运行效果，对市场环境、行业动态和同业定价策略持续跟踪和研究，及时发现定价模型存在的问题，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；
5.提供定价应用支持：定价模型和策略调整、更新后，及时对机构进行宣导，并提供相关的指导、说明；
6.牵头保险风险管理有关工作；
7.产品年度报告及内部运行监控报告；
8.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	1.金融、保险、精算、统计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年龄40岁以下，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条件；
2.通过中国准精算师、北美精算3门考试及以上、英国精算4门考试及以上者优先；
3.具有5年及以上产险行业产品开发及定价工作经验；具有2年及以上车险定价建模经验者优先；
4.熟练操作SAS、SQL、Python等数据处理软件和大数据建模功能；
5.具备总公司车险各类风险定价与评级系统融合项目的经验者优先；
6.文字功底较强，熟练掌握Excel、Word、PPT等常用办公软件；
7.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中共党员优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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